
泉 州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泉退役军人局函〔2025﹞5号

答复类型：A类

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1222号建议的答复函

蔡明显等 3位代表：

《关于进一步做好乡镇街道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规范化

建设的建议》（第 1222号，以下简称《建议》）收悉，该《建

议》由我局办理。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退役军人曾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是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成立的初衷和使命。正如《建议》所述，我局在

推进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等“三大体

系”建设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我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通过抓重点、破难点，补

短板、建机制，推动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提质增效，引导退

役军人建功新时代，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泉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有关情况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仅维护了退役军

人的合法权益，还增强了退役军人的尊崇感、幸福感和归属

感。按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五有”“全覆盖”要求，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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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服务保障体系从“有”向“优”转变。目前，全市建有四

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2730个，服务保障工作队伍人员

3303人。同时，在退役军人往来频繁的银行网点、通信服务场

所、高速服务区、旅游景区、高校等地，打造覆盖更广、功能

更全、服务更优的特色服务站，目前全市已建成特色服务站点

109家，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加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我局充分

发挥各县（市、区）异地商会数量多、覆盖面广、影响力高、

向心力强的优势，通过联建共建，成立商会军人驿站（退役军

人服务站），全市共完成异地商会昆明军人驿站（退役军人服务

站）14家，并签订共建战略协议，为更多身处异地创业奋斗的

泉籍退役军人服务。

二、关于建议事项落实情况的答复

《建议》在肯定近年来我局高质量做好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方面努力与探索的同时，分析了我市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基础

设施不够完善、人员配备不足且专业素养有待提高、服务内容

单一且不规范等问题，已经提出的加强服务站基础设施建设、

充实人员力量并强化培训、丰富服务内容并规范服务流程等三

点建议。这些建议，很有针对性，契合当前工作实际与需求。

（一）关于“加强服务站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建议》

指出，部分镇村退役军人服务站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应加大对

资金投入和规范化建设等。如上所述，我局针对上述问题，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基层服务站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开展摸底

调查。2月份，市局领导带队分 3组对全市各县（市、区）开

展镇村退役军人服务站规范化建设实地走访调研，就镇村服务

站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场所建设、工作运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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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摸底，共调研镇村服务站 26个，查摆问题

61个，并监督整改提升落实到位。二是落实经费保障。每年列

支服务保障建设专项经费约 50万元，根据申请和实际建设情况

进行补助。三是探索标准化建设。我局组织召开全市退役军人

服务事项标准化现场会，以鲤城区为全市标准化建设试点地

区，围绕退役军人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在全市

全面推进标准化建设工作。四是推进服务站星级评定工作。建

立退役军人服务站评星定级方案，对全市的服务站进行评星分

类，加快推进特色服务站的创建，进一步提升镇村两级服务站

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服务保障能力水平，共有 54家镇村服务

站获得“五星级”评定，为全省数量最多。

（二）关于“充实人员力量并强化培训”的建议。《建议》

指出，一些服务站人员配备不足且专业素养有待提高，并在配

备和培训上提出中肯建议。此项已落实。一方面，开展试点工

作。2023年以来，泉州被确定为全国首批 6个退役军人事务员

新职业试点城市之一，在全国率先完成了试点全员培训任务，

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共聘用 2674名退役军人事务员，

充实人员力量，并实现全覆盖培训，落实教育培训、日常管

理、工作纪律、薪酬待遇等制度建设，我市两次在全国会议上

作典型经验交流发言。另一方面，持续强化人员培训。近年

来，我局多次组织全市骨干退役军人事务员业务能力提升班和

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工作培训班，通过集中授课、导师讲学、

分组研讨、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

服务水平。

（三）关于“丰富服务内容并规范服务流程”的建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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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指出，部分服务站服务内容单一且不规范，并提出丰富服

务内容并规范服务流程的有关建议。该项建议我局十分重视并

采取多项措施，已取得一定成效。在丰富服务内容方面，我局

在困难帮扶、关怀慰问、志愿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开展了大

量工作。以关怀慰问为例，2024年，推动我市成为全省“情暖

老兵·关怀慰问”项目试点地区，受理审核 249人次，发放慰

问金 15.03万元，为全省推行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打下坚实

基础；又如，在困难帮扶方面，我局组织开展泉州市“百城千

企暖兵心”困难帮扶行动，发动 110余家企业和社团组织，通

过发放帮扶资金、提供就业岗位、开展养老志愿服务等形式，

共结对帮扶 187人次；再如，在法律援助方面，全市设法律援

助工作站 13个、法律援助联络点 2602个、法律咨询窗口 171

个，截至 2024年 12月，办理法援 34件，挽回损失 83.745万

元，提供法律咨询 2507人次。在规范服务流程方面，我局已在

全市部署退役军人服务事项标准化，从鲤城区试点逐步辐射推

开，针对创业扶持、教育培训、医疗救助、困难帮扶、心理疏

导、法律援助等服务项目，制定统一的服务规范和工作流程，

加强对服务过程的监督和考核，确保服务质量和效果。

当然，我们要客观看到，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与退役军

人的美好愿景还有差距，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方财

政支出存在现实困难。这些问题均现实存在，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全社会各部门共同努力，我局也将为此而努力。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体系建设的有关部署要求，围绕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硬件基础建设、提升人员素质和丰富服务内涵三大方面，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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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服务保障机制，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深化服务保

障内涵，确保把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

最后，衷心感谢你们对退役军人群体的关心关爱和对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对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提出对策建议，这些宝贵的建议将成为今后我市推动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的有益借鉴和努力方向。

领 导：刘红生

联系人：邱泽群、彭健锋

联系电话：0595-28386610

泉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5年 5月 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市政府督查室


